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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13.18條作出的公告

本公告由上海實業城市開發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
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18條作出。

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本公司（作為借款人）與一家銀行（作為貸款人）（「貸款人」）
就為期三十六個月且金額為人民幣3,000,000,000元的定期貸款融通（「該融通」）訂立貸款協議
（「貸款協議」）。該融通將用於歸還本公司以外幣計價的股東貸款。

貸款協議規定，本公司控股股東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上實控股」）應維持於本公司的控股
權益不低於51%，並維持該51%控股權益的相關投票權附帶的控制及管理本公司的權利（「控股
契諾」）。違反控股契諾將構成貸款協議項下的違約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上實控股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71.00%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認為，是次貸款融資不僅有助於降低本公司的綜合財務成本，同時
將強化本公司現有債務結構，減低未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本公司業務的影響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1條，只要控股契諾繼續存在，本公司將於隨後的中期及年度報告中作出持
續披露。

承董事會命
上海實業城市開發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季崗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季崗先生、周軍先生、阳建偉先生、楊彪先
生、叶維琪先生及黃非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杜惠愷先生，太平紳士、范仁達先生及李家暉
先生。


